
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补充材料要求
（2026年4月7日——2026年4月10日）

[bookmark: _GoBack]国际司共对3家企业出具补充材料要求，具体如下：
奥科达医药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股权变动：（1）请说明你公司历次减资的程序合规性、相关税费缴纳以及减资对价款支付情况，并就你公司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性出具明确结论性意见；（2）请说明奥昱泰、上海奥远激励对象份额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进展；（3）请就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出具明确结论性意见。
二、关于股东情况：（1）请说明最近12个月内新增股东入股价格的合理性，该等入股价格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就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出具明确结论性意见；（2）请说明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向上穿透后的境内主体是否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
三、请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境外发行上市类第2号》的要求，在备案报告中补充近三年财务数据。
四、请说明你公司境外子公司奥晟达涉及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等监管程序具体履行情况，并就合规性出具结论性意见。
五、关于本次发行上市及“全流通”：（1）请说明你公司股份拆细的具体计划安排，是否影响本次发行股份数量；（2）请说明本次拟参与“全流通”股东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瑕疵的情形。
中鑫家居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一、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境外子公司涉及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等监管程序具体履行情况，并就合规性出具结论性意见。
二、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已建、在建及此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并提供相关依据。
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本次拟参与“全流通”的股东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瑕疵的情形。
玉柴船电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一、请对照《公司法》有关规定，补充说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控人具体情况。
二、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已实施的股权激励方案合规性，包括具体人员构成及任职情况，参与人员与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价格公允性、协议约定情况、履行决策程序情况、规范运行情况，并就其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出具明确结论性意见。
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本次拟参与“全流通”的股东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瑕疵的情形。
四、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与玉柴集团、玉柴股份等交易具体情况，相关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并就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出具明确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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